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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游客食物中毒死亡引发连环诉讼

蓬莱一酒店被判赔偿14万元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本报通讯员 罗春光 曲振涛

以购买原始股为诱饵

荐股骗子“钓鱼”

骗走14万元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本报通讯员 王妍

被荐一支股票，赚了5000元
2009年底，高女士在电视上看到

一个关于提供股票信息的广告，遂打

电话与对方联系。这以后对方几乎每

天都打电话过来，不过对方不是索要
的服务费太高，就是要求的出资额太

大，高女士一直都没和对方谈成。

之后，高女士又接到对方电话，称
有一支股票只需投资5 . 3万元，3个月

就可以获利30%，而对方只收取5000元

的服务费。高女士给对方汇过去5000

元钱，三个月过去并没有挣到钱，对方

电话也停了机。

到了2010年1月，一个自称“梁威”

的广州男子又给高女士打来电话，称前

段时间公司内部有事所以没联系，“梁

威”接着又给高女士推荐了一支股票，

并且称免收服务费。“我按照对方提供

的信息买了一支股票，没想到还真的挣

到了5000多元钱，这样我就相信了对方

的话。”高女士说。

追踪>> 酒店赔偿旅行社14万元
蓬莱当地旅行社最终将提供晚

餐的蓬莱市某大酒店告上了蓬莱市
法院，要求大酒店给付赔偿款22万

余元。

蓬莱市法院审理后认为，旅行

社向大酒店索赔的主张符合法律规

定，但由于财产保险公司已经向旅

行社理赔了 8万余元，所以该费用

应从赔偿款中扣除，大酒店应给付

旅行社14万元。

提供晚餐的大酒店不服一审判

决，称自己为旅游团提供的晚餐没有

任何质量问题，随后又向烟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改

判。不过最终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

审判决认为，大酒店虽主张其为长治

旅游团提供的晚餐没有质量问题，但

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山西省长

治市一、二审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

确认的事实，对大酒店的辩称理由

不予采信。大酒店为旅行社承接的

旅游团队提供晚餐，双方之间形成

餐饮服务合同关系，因大酒店提供

的晚餐不符合卫生条件，造成顾元

荣等人细菌性食物中毒，并诱发顾

元荣自身存在的冠心病，致其死

亡，大酒店的行为存在过错，对此

事故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旅行社已
先行向死者家属承担了赔偿义务，其

有权依据与大酒店达成的餐饮服务
合同追偿损失。

判决>> 死者家属获赔33万余元
事发后，顾元荣的妻子向长治市

城区法院起诉相关各方，要求赔偿经

济损失33万余元。长治市城区法院判

决：死者家属获赔33万余元，其中蓬

莱当地负责接待的旅行社赔偿22万

余元，保险公司承担8 . 9万元，剩余由

其他单位承担。

判决后，蓬莱当地负责接待的旅

行社不服，上诉至长治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过错不在己方，而主要在提

供晚餐的酒店。最终长治市中级人民

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

为，顾元荣因在蓬莱当地旅行社提供

的大酒店就餐致食物中毒而诱发冠心

病致其死亡的事实，表明蓬莱当地旅

行社存在过错，对顾元荣的死亡应承

担责任。原审法院据此案的法律关系

以及顾元荣死亡的因果关系酌情作出

了各当事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之判

决较为适当。旅行社可据与大酒店的

服务合同关系对其损失予以追偿。

事件>> 16名游客晚饭后腹泻
2006年8月3日7时40分，山西长

治一旅行团从烟台乘船到达大连。刚

到大连，16名团友就疑因食物中毒被

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其中游客顾元荣

(化名)由于食物中毒诱发自身存在的

冠心病，在送院后不久死亡。

大连市卫生监督所对此出具《关

于山西长治市一旅行团16人发生腹

泻的调查》，分析认为是由于8月2日

晚餐致细菌性食物中毒。

据介绍，事发前一天，旅行团在

蓬莱市旅游时，蓬莱当地负责接待的

旅行社安排顾元荣等80名来自长治

的游客到一家大酒店用晚餐，然后乘
船前往大连。在船上，16名旅游团成
员出现腹泻、腹痛、呕吐、恶心等症

状，船抵达大连后，他们被送往医院

进行治疗。

这个旅行团由来自长治市的80

人组成，参加蓬莱、大连5日游活动。

在蓬莱市一家酒店吃完晚饭后，山西长治一旅行团中有16人发生

腹泻，其中一名男性游客病情严重，于送院后不久死亡。这起发生于2006

年8月的事故近日有了结论，元月4日，记者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
到，该案最终由当事酒店承担责任。死者亲属接受蓬莱市负责接待的旅

行社赔偿款22万余元后，扣除财产保险公司已经向旅行社理赔的8万余
元，当事酒店共赔偿旅行社14万元。

“购买原始股”，汇款14万元
过了几天，取得高女士信任的“梁

威”开始以购买原始股的理由要求高

女士汇钱，“梁威”称可以买到一家公

司的原始股，1元1股，两周后就可以上

市，而他只收取1000元服务费。

高女士就先给对方汇过去1000

元服务费。2010年2月2日，“梁威”称

已经帮高女士申购了2万股原始股，

按照对方的要求，高女士又给对方

汇了2万元。

当天高女士就接到了一个电

话，对方自称是这家即将上市的公

司的“陈部长”，并在电话中落实了

高女士购买原始股的情况。两周后，

高女士看电视的时候，发现真有这

么一个公司要上市，价格是 2 0元 1

股。按照这样的价格，高女士购买的

原始股就翻了20倍。

这时候“梁威”又趁热打铁打来电

话，先后以“会员需要继续购买”、“解

禁费”、“服务费”的名义，连续5次让高

女士汇去了14万余元。

警方网上追逃，抓住俩骗子
高女士一直汇钱给对方，却没见

到收益。“到最后打对方的电话不是关

机就是无法接通，我想可能受骗了，就

去派出所报了案。”高女士说。

芝罘区警方接到报案后，确认这

是一起诈骗案，“梁威”和“陈部长”都

是荐股骗子。警方通过被害人的描述

和银行账号，确定“梁威”的真实姓名

为李某某，“陈部长”的真实姓名为陈

某，并将这两个人列为网上逃犯。不久

广州警方在查暂住证时，将这两名荐

股骗子抓获。

陈某供述，他和李某某以前在

一家荐股公司工作，公司被警方查

封后，两人就想继续做这方面的“生

意”，烟台高女士曾经联系过他们公

司，他就和李某某先后以推荐股票

收取服务费和购买原始股等种种理

由骗取高女士14万余元。直到今年6

月底他看高女士生了疑心，也没有

钱汇了，就把电话同时关机，让高女

士找不到人。

荐股骗子利用股民追求暴富的心理，借所谓的证券公司引诱股民

进行投资，再以帮其购买原始股的形式向其索取服务费诈骗股民的资
金。元月4日，记者从芝罘区检察院获悉，芝罘区居民高女士轻信荐股骗
子，连续5次被骗14万余元。


